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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教〔2021〕2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关于采用外文 

教材或双语教学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关于采用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的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4 日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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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关于采用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的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

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文件精神，鼓励教师掌握国外先进

的教学模式和最新课程内容，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，拓展学生的

国际视野，推动我校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的定义 

双语教学课程是指采用外文教材，并且外语授课课时达到该

课程课时 50%以上（含 50%）的课程（外语课除外）。采用外文教

材授课的课程是指采用外文教材，并且外语授课课时不低于该课

程课时的 20%（含 20%）的课程。 

二、教师资格认定 

采用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的教师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教学经验丰富，具有两年以上本科教学经验，教学效果良

好。 

2.出国留学或进修 6 个月以上（含 6 个月），鼓励国外留学归

来的教师开设双语教学课程。 

3.通过学校组织的试讲。 

三、教学基本要求 

1．双语教学的教师每节课用外语授课的时间原则上要占本节

课时间的 50%以上，电子教案（含 PPT）要求不低于 60%。采用

外文教材授课的教师两者要求不低于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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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双语教学课程外文作业量要求占整个课程作业量的 30%以

上，期末考试试卷中外文试题的比例应不少于 50%，学生用外文

回答的题目分值要求占整个卷面分值的 10%以上（选择题、判断

题除外）。采用外文教材授课的课程外文作业量要求不低于 10%，

期末考试试卷中外文试题的比例应不少于 30%，但学生作答是否

采用外文及其比例由任课教师自行决定。 

四、教学开设与管理 

1.每个专业至少开设一门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的课程（不包

含专业英语课程）。  

2.开设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课程的主讲教师在每学期安排下

一学期开课计划时（每学期第 10 周）提出申请，经二级学院推荐，

填写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采用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授课申请表》，

报教务处进行资格认定。 

3.选用具有代表性、先进性的国外原版或属于国家引印版的

境外教材。严格按照我校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境外教材选用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电教〔2019〕16 号）文件要求，境外教材选用

应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

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
4.课程由所在学院组织实施，并负责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

进行管理、监督。 

5.学校将通过教学督导听课、学生评议等方式对教学过程和

教学质量进行检查。在教学工作量计算上给予倾斜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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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外文教材或双语教学的暂行办法》（桂电教〔2007〕52 号）

终止执行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7 日印发 


